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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管理办法
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管理办法
（1996年6月7日　国家体委发布　体训竞综字〔1996〕032号）

第一条 为保证全国竞赛工作质量和竞赛秩序，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加强运动员代表资格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运动员参加国家体委主办的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及全国单项正式比赛，均要进行代表资格注册。

第三条 国家体委有关业务部门、全国各单项运动协会负责对运动员进行资格审查、注册和管理工作，并颁发注册证。注册证是确定运动员代表单位的依据。

第四条 运动员参加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有关代表资格的具体规定按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的竞赛规程总则及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运动员参加全国单项正式比赛，必须代表一个经国家体委有关业务部门或全国单项运动协会批准认可的参加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及行业体协为全国比赛的基本参加单位；冬季项目地（市、州）、解放军及行业体协为全国比赛的基本参加单位。

第六条 运动员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行业体协为单位进行注册，冬季项目以地（市、州）、解放军、行业体协为单位进行注册。或经国家体委有关业务部门或该全国单项运动协会批准认可的参加单位进行注册，一名运动员不能在两个以上（含两个）单位同时注册。

第七条 运动员注册以运动员与代表单位签订的协议书为依据。现役军人以入伍证明为依据。注册时运动员代表单位有争议的，以协议为判定依据；双方或多方都有协议的，以最先签订的有效协议为判定依据。无协议的不予注册。

第八条 大专院校学生与生源所在地体育行政主管单位签订协议的，按协议确定的代表单位注册，未与生源所在地体育行政主管单位签订协议的，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执行。

第九条 直属体育院校竞技体校的学生，原输送单位有注册优先权，优先保持一年（自入校转正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一年之后学生若未与原输送单位签订协议则可与其他单位签订协议书并进行注册。原输送单位放弃优先权，须由省一级体委签署文件。如出现由于运动员本人和校方原因，运动员与原输送单位不能按期签署协议，原输送单位的注册优先权再延长一年。

第十条 协议书须确定运动员所代表单位的年限，并由运动员代表单位与运动员本人（须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签订。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运动员，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与运动员主管单位签订。协议期满或经双方同意终止协议，运动员如要变更代表单位，须由代表单位重新提出注册申请并履行重新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运动员每年进行一次注册。夏季项目的注册时间为每年十二月一日至次年元月三十一日，冬季项目注册时间为每年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如运动员代表单位不变，其注册证有效期可延续一年。运动员因变更代表单位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注册的，须提交临时注册申请，经国家体委批准后，一切手续必须在所参加的比赛报名截止日前两个月办理完毕。

第十二条 各项目运动员注册的具体日期和详细方法及部分项目允许外籍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注册办法，按国家体委有关业务部门或全国单项协会的规定执行。已完成相关注册的项目，可暂时使用原注册证，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改用全国统一注册证。

第十三条 运动员第一次注册需交纳注册费20元，在第二个注册年度如不变更代表单位，需办理确认手续，办理确认下收费。如发现运动员在注册中有弄虚作假或一人多证者，取消该运动员一年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94）体训竞综字46号《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内容由国家体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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